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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[1999]98 号文和汕尾市自然资源局的

委托，2022 年 8 月 10 日，广东省矿业协会在广州组织召开了《广东省

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-03 矿区回填用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评审会。参加会议的有汕尾市自然资源局、广东省矿

业协会、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代表。

省矿业协会依照有关规定，随机抽取 5 位专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专

家组承担具体的审查论证工作。各位专家在认真审阅《方案》和听取编

写单位的汇报、答疑后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2022 年 9月 26 日，编写单

位将修改后的《方案》提交给专家组复审，专家组集中审议后，形成了

“审查意见书”，其主要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方案》编写的资格审查

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-03 矿区回填用海砂矿，属《广东省自然资源

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海砂开采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-2022 年）〉的通知》

（粤自然资海域[2020]842 号）拟出让海域开采海砂资源中的项目。矿

区范围由4个拐点坐标圈定，面积1.95km
2
、开采标高-12.10m至-50.95m，

《方案》规划采用露天水下年开采 1088.64 万 m
3
回填用海砂矿。该《方

案》由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编写，依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第一批清理规范 58项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粤府

〔2016〕16 号）文，其编写《方案》的资格符合要求。

二、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审查

（一）矿产资源依据的合规性

《方案》依据的《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-03 矿区回填用海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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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由广东广海海洋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编制、汕尾市自

然资源局提交。

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上述核实报告进行评审，形成

了《〈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-03 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报

告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》（粤资储评审字[2022]84 号），并出具了

《关于〈广东省汕尾市管辖海域 JH22-03 矿区回填用海砂资源储量核实

报告〉评审结果的函》（粤储审评[2022]84 号）。

审查认为，《方案》编写依据的矿产资源符合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

1. 评审结果的矿产资源储量

评审结果，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，拟出让矿区范围查明回填用

海砂控制资源量矿石量 1414.3 万 m
3
（精砂量 1177.96 万 m

3
）、含泥量

16.71%，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932.35 万 m
3
（精砂量 773.52 万 m

3
）、含泥

量 17.04%。

2.设计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

《方案》对上述控制和推断的资源量均采用 1.0 的“可信度系数”，

故全矿设计利用的回填用海砂资源量为 2346.65 万 m
3
（精砂量 1951.48

万 m
3
）、含泥量 16.84%。

3.确定开采储量

《方案》按水下最终砂坑坡面 30°角圈定境界后，估算海砂开采储

量为 2115.85 万 m
3
。

4、按可比条件，设计矿产资源利用率为 9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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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认为，开采储量的确定基本合理。

三、矿山建设规模的审查

《方案》根据矿区可供开采的资源量和《广东省汕尾管辖海域

JH22-03 区块海砂开采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开采强度要求，结合海域

出让使用年限规定，确定矿山建设规模为年开采 1088.64 万 m
3
回填用海

砂原矿。经按选用的抽、运砂船能力验证，其生产能力可以实现。设计

计算矿山生产服务年限约为 1 年 9 个月，考虑 6个月施工准备期。因此，

矿山总服务年限为 2 年 3个月。

审查认为，确定的矿山建设规模基本合理，服务年限符合有关管理

规定。

四、开采方案的审查

《方案》根据出让矿区范围内海砂资源赋存条件，确定出让海域采

用露天水下开采方式。推荐采用射流式采砂船抽采海砂的采矿方法、自

卸式皮带船运送海砂的运输方案，采矿回采率为 90%、贫化率 0%。

审查认为，确定的开采方式符合该矿回填用海砂资源的赋存特点，

推荐的采矿方法合理可行。

五、选矿加工方案的审查

出让区域海砂主要矿物为石英，次为长石，平均细度模数为 2.3，

整体为中砂级别。《方案》根据海砂原矿性质，推荐采用筛分—分级的

选矿方案：水下抽出的海砂经格筛除去+37.5mm 的贝壳和砾石后进入振

动筛进行筛分。经水力筛分后产品（+0.063～37.5mm）的回填用海砂产

品分船转运，+37.5mm 格筛杂物暂存于船上，由相关接收单位接收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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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.063mm 的淤泥海底排放。

审查认为，《方案》推荐上述选矿技术工艺流程合理可行。

六、其他相关方案的审查

《方案》阐述了海上开采活动对相关海域环境影响预测分析，提出

了相对应的保护措施。说明了矿山要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组织和制

度，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并提出了矿山安全生产的对策措施与

建议，以及建设绿色矿山等有关内容。

七、结论与建议

（一）结论：同意通过《方案》的审查。

（二）建议：

1.开采区域周边有遮浪角东人工渔礁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、红海湾

海洋特别保护区限制类红线区、碣石湾长毛对虾重要渔业海域限制类红

线区、金厢重要渔业海域限制类红线区、碣石湾海马珍稀濒危物种集中

分布区限制类红线区等海洋环境敏感区。企业应严格按项目海洋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要求控制开采强度，加强监测工作，观测水质、悬浮泥沙的

变化，做好环境保护措施，减低对生态红线区的水质和生态环境造成影

响。

2.今后该区域附近有其它区块作业区，企业之间要加强协调作业，

合理安排抽砂路线，应尽量避免抽砂船只交集作业，减少悬浮泥沙集中

扩散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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